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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D_90_E6_84_9F_E7_c22_645277.htm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

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产品及其生产、经营、使用、拆洗、弃

用的放射卫生防护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涉及离子感烟火灾探

测器及其放射源可能引起人员受照的实践，但不适用于供离

子感烟火灾探测器用放射源的生产中的防护。 2 规范性引用

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

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

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

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4075 密封放射源分级 GB4076 密封放射源一般规定 GB4792 

放射卫生防护基本标准 GB8703 辐射防护规定 GB11806 放射性

物质安全运输规定 GB16353 含放射性物质消费品的放射卫生

防护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 ionization smoke fire detector 应用烟雾粒

子改变电离室内电离电流的原理而实现火灾报警的探测器，

内含放射源。它是感烟火灾探测器的一种，简称离子感烟探

测器。 4 产品的放射防护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离子感烟火

灾探测器的构造，应当做到不用特殊工具不易暴露其中的放

射源。 4.1.2 距离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表面0.1m处任何一点的

外照射剂量当量率不得超过1μSv/h。 4.1.3 离子感烟火灾探测

器表面放射性污染不得超过下列限值：α放射性物质

：0.4Bq/cm2，β放射性物质：4Bq/cm2 4.2 放射源的要求 4.2.1 



每个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中241Am放射源的总活度，应当根

据其使用场所控制在下列限额以内： a）家庭用：37kBq×2；

b）其他场所用：：370kBq×2。 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放射源

采用其他核素的，须经放射卫生防护评价。 4.2.2 离子感烟火

灾探测器上应当清晰、牢固地标示下列内容： a）所用放射性

核素的化学符号和活度； b）电离辐射标志。 4.3 包装与说明

书的要求 4.3.1 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产品的任何包装上都应当

清晰、牢固地标示下列内容： a）产品所含放射性核素的化学

符号； b）产品批号、制造日期和生产单位。 4.3.2 离子感烟

火灾探测器产品须有包括下列内容的说明书： a）产品所含放

射性核素的化学符号和活度； b）生产单位的名称和放射性

同位素工作许可登记证号； c）产品批号和制造日期； d）放

射卫生防护注意事项； e）弃用产品的正确处理方式； f）产

品质量检验合格单编号和检验人姓名。 4.4 其他要求 4.4.1 离

子感烟火灾探测器投产前，应当经过放射卫生防护评价。产

品及其放射源可能引起对公众的照射应当符合GB16353的规定

。 4.4.2 进口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必须符合4.1条规定的要求，

并应当符合4.2和4.3条规定的要求。 5 生产与拆洗的防护要求

5.1 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的制造、装配和拆洗工作中的放射作

业，应当按照GB4792和GR8703的规定实施放射防护。 离子感

烟火灾探测器的拆洗作业场所，应当具备开放型放射工作场

所必要的放射防护条件。 5.2 在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制造、装

配和拆洗场所，待用与弃用放射源、含放射源离子感烟火灾

探测器半成品与成品的存放量，应当不超过卫生主管部门为

开放型工作场所规定的日最大等效操作量。 5.3 从事离子感烟

火灾探测器制造、装配和拆洗工作的单位，必须建立、健全



待用与弃用放射源、含放射源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半成品与

成品的收付、保管、记帐制度。 5.4 在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制

造、装配和拆洗的作业场所，应当建立、健全安全操作、外

照射剂量监测和表面污染监测等制度。 6 储运、安装、维修

、销售的防护要求 6.1 从事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储运、安装、

维修或者销售业务的单位，应当经过卫生主管部门核准；其

作业达到国家规定的放射工作水平的，必须具备从事该项放

射工作的基本条件，并持有放射性同位素工作许可登记证。

6.2 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的运输，应当符合GB11806的规定。

6.3 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的贮存，应当满足GB4792和GB8703中

规定的要求，并建立、健全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的收付、保

管、记帐制度。 7 使用的防护要求 7.1 使用离子感烟火灾探测

器的单位及个人，不得自行拆卸、更换、清洗和任意弃置离

子感烟火灾探测器。 7.2 使用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的单位及个

人，应当将弃用的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及时按商品进货渠道

，退回该商品生产单位、进口单位或者他们的委托回收单位

。 7.3 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的使用单位，应当向卫生主管部门

备案并指定专人负责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的进货验收、保管

、贮存；置备记载使用、备用、弃用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的

帐册以及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安装位置图册并定期检查，防

范丢失；一旦发现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丢失、被盗，应当及

时报告卫生主管部门。 8 产品的防护检验规则 8.1 型式检验

8.1.1 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的生产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必须

实施型式检验： a）新产品投产前； b）连续生产满两年前；

c）间隔一年以上再投产前； d）设计工艺或者材料有重大变

更的产品投产前； e）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认为有必要时。



8.1.2 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产品型式检验的项目，是指第4章规

定的产品放射防护要求、其他关于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探测

器的产品标准和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放射源的产品标准中所

规定的放射防护性能要求。 8.2 产品销售前检验 8.2.1 离子感

烟火灾探测器产品是否符合放射卫生防护性能要求，应当由

产品生产单位负责检验，不合格产品不得出厂。 8.2.2 离子感

烟火灾探测器所用放射源是否符合放射卫生防护性能要求，

应由放射源生产单位负责检验，并由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生

产单位对放射源检验证书实施复核和对放射源实施表面污染

检验、泄漏检验，检验方法分别参见附录A（规范性附录）

中第A1章和第A章列出的任一种方法。不合格的放射源不得

用于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的生产。 8.2.3 生产单位在每批离子

感烟火灾探测器出厂前，进口经营单位在每批离子感烟火灾

探测器商品进口时，都必须依照第4章的要求实施放射卫生防

护性能质量抽样检验。 8.3 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生产、经营单

位及其主管部门，应当加强防护管理，保证离子感烟火灾探

测器产品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并通过应有的检验。 8.4 省级以上

卫生行政部门有权对离子感烟探测器放射卫生防护性能实施

监督、抽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